
 
 

 
 
 
 
 
 
 
 
 
 
 
 
 

 
 
 
 
 
 

議  事  錄 
 
 
 
 
 
 
 
 
 

時間：民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第八十二次股務聯誼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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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 82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 114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出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等 100 家，共計 159 人。 
來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程國榮副組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交易組     陳俊誠科長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平臺經濟組             陳智明專案規劃師 
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洪憲明組長 
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葉織慧專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 郭昱宏組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 陳威勳初級專員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務部       許渺沙組長 

主席：張鉅靈              紀錄：張源白 
宣布開會：（屆開會時間，主席宣布開會）。 

壹、主席及長官來賓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股務工作報告 

（一）參加外部會議報告－自 113.11.1至 114.2.15止 

 時間 主辦單位 會  議  內  容 重  點  說  明 

1.  113.11.28 集保結算所 研議普通股或特別股之股束徵求

股柬會委託書所需資格條件及相

關疑義案。 

收集與會者之相關意見，經彙整後

再呈報主管機關作修法之參考。 

2.  113.12.11 證交所上市

一部 

有關「推動上市櫃公司股東會議

案資訊標準化及英文化」乙案，

謹報告本案具體規劃內容及預計

推動時程。 

本案之規劃方案及配套措施業奉

主管機關原則同意，具體推動時程

詳附件（詳見第 7 頁附件一），考

量系統大幅調整，將避開股東常會

旺季上線，先於股東臨時會召開期

間試行，116 年股東常會正式適

用。 

3.  114.2.13 集保結算所 研討股務事務 e 櫃台(eCounter 

平台)規劃事宜會議。 

針對有關股東透過eCounter平台

申辦過戶（私人間讓受、贈與及繼

承等）、設質、股票遺失申請補發

等較複雜之股務作業流程及架構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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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11.1至 114.2.15爭取會員權益及重大服務案件處理報告 

 案  件  內  容 起始時間 完成時間 處  理  結  果 

1.  建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優化
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
作業功能，以避免人工作業
上之疏失。 

113.12.9中秘字第
027號 

114.2.19 臺證監
字第 1140400570
號函覆已新增檢
核功能，並於 114
年 3 月 1 日正式
上線（ 114.2.24
中秘字第 009 號
函轉會員在卷） 

建請優化該申報作業功
能，當申報人員於進行申
報內部人解任作業時，由
系統協助進行檢核，如有
前述之狀況發生時，於申
報人員按下申報「確定」
鍵時跳出警示語，提醒申
報人員檢查後再行送出。 

2.  函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檢送
有關所得稅各式憑單。採行
「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
發」之作業及 113 年度所得
適用免填發憑單之範圍 

113.12.25財北國稅
綜 所 遺 贈 字 第
1130033974號 

113.12.26 中秘字
第 031號 

落實憑單電子化。以電子
方式提供各式憑單予所
得人，無需提供紙本憑單
，快速又便捷。 

二、113.12.4 第 81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第一案 

案由：建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優化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作業功能，以避免人工作業上之

疏失，詳如說明，謹提請 討論案。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提請第 81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討論，如獲決議通過，

再行文建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研議辦理。 

決議：依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辦理。 

處理情形報告：一、本協會依 113.12.4 第 81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會議決議，

於 113.12.9 以中秘字第 027 號函建請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優化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作業功能，以避免人工

作業上之疏失。 

二、證交所經與櫃買中心協商後於 114.2.19 臺證監字第

1140400570 號函覆已在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系統

新增檢核功能，並於 114 年 3 月 1 日正式上線；本協會

即於 114.2.24 以中秘字第 009 號函（詳見第 8~10 頁附

件二）轉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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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建議主管機關研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相

關規定，詳如說明，謹提請 討論。 

說明：一、按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以下稱委託書規則)

第 10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

徵求人時，針對委託書上徵求人姓名之欄位，得以當場蓋章之方

式取代委託人親自填具，但徵求人如非由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

構擔任時，則不得以蓋章方式為之。 

二、針對徵求人之身份不同，致使股東(即委託人)至徵求場所辦理委

託手續時，會有不同的作業方式(即須親自填寫徵求人之姓名或

得以蓋章方式為之)，於實務作業上，會有以下爭議或缺點發生： 

(一)常造成股東之混淆，進而發生股東抱怨及向主管機關投訴等

情事。 

(二)當股東於填寫錯誤塗改時，如更正不當，恐有委託效力瑕疵

之爭議。 

(三)針對股東書寫之部分、統計驗證單位需耗費較多之人力成本

進行辨識。 

三、依民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填寫，

但必須親自簽名即可得知公開徵求委託之法律行為，應著重如何

確定股東之真意。委託書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前段亦有相同規定，

即「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因此，股東如依照徵

求廣告至徵求人之徵求場所於委託書親自簽名或蓋章辦理委託

出席，該法律行為應足以證明其贊成徵求人對股東會議案之意見

及委託徵求人出席之真意，應無須透過親自填具徵求人姓名來表

達。 

四、委託書規則歷經多次修法，除對徵求人積極或消極資格有一定規

範外，針對委託書徵求之相關規定，亦有如下所列相當嚴謹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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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且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

亦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一)委託書於明顯處載明「禁止交付現金或其他利益之價購委託

書行為」。 

(二)委託書須加蓋徵求場所地點章戳及徵求事務之人員姓名。 

(三)徵求事務之人員，應依主管機關指定機構所定時數，參加其

舉辦之股務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四)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於徵求場所人員辦理徵求

事務前，向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申報，徵求場所人員非經申

報，不得辦理徵求事務。 

(五)徵求場所人員，應符合主管機關指定機構訂定之股務單位內

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有關職能測驗相關規定，始得辦理徵求

事務。 

(六)集保結算所得隨時要求徵求人等提出取得之出席股東會委

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或派員檢查委託書之取得情形，

徵求人等相關人員不得拒絕或規避。實務上徵求委託書期

間，集保結算所皆不定期派員稽查。 

(七)委託書之委任人即股東得於股東會後七日內，向公開發行公

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查閱該委託書之使用情形。 

(八)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違反委託書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

或違反第 5 條或第 6 條有關徵求資格條件規定，經主管機關

處分尚未逾一年，不得辦理徵求事務。 

(九)委託書規則第 22 條規定如有違反其他徵求委託書時，其代

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五、綜上，由於現在時空背景與修法當時已有所不同，在目前取得委

託書程序規範下，實足以確保委託人出具委託書係出於委託徵求

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股東權利之真意，且不易發生因不肖人員之不

當行為而有不法之情事發生。考量目前發行公司股東人數動輒數

萬人甚至數十萬人，為減免前述股東辦理委託時發生之瑕疵或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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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投訴，亦可減少不必要之稽核、作業成本並增加效率，建議徵

求人如非由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擔任時，針對委託書上徵求

人姓名之欄位，除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

外，亦得以當場蓋章方式為之。 

六、建議本規則第 10 條修正條文，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 10條 

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

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

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業或

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求

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

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或得以當場

以蓋章方式代替為之。 

徵求人應於徵求委託書上簽名或
蓋章，並應加蓋徵求場所章戳，及
由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
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且不得轉
讓他人使用。 

第 10條 

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

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

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業或

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求人，

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

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當場蓋章方

式代替之。 

徵求人應於徵求委託書上簽名或蓋
章，並應加蓋徵求場所章戳，及由
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於委
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且不得轉讓他
人使用。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先徵詢主管機關瞭解本案之可行性，若可行再發文

建請主管機關研議。 

決議：依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辦理。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伍、專題演講（資料另附） 

◎ESG 永續發展 114 年展望 

主講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程國榮副組長 

時  間：自下午 2 時至下午 3 時正 

題綱： 

一、前言 

二、ESG 永續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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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4 年重要規定及研議中措施 

四、結語 

◎電子簽章法修法重點及後續實務因應作法 

主講人：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平臺經濟組陳智明專案規劃師 

時  間：自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正 

題綱： 

一、電子簽章法修正重點 

（一）法制作業時程及歷程（二）背景（三）修法效益暨修正重點

（四）子法修正簡介（五）電子簽章與數位簽章簡介使用情境 

二、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制度 

（一）前言（二）電子簽章使用案例（三）制度說明暨審查現況 

三、證期局排除電子簽章適用事項使用場景解析與對策建議 

四、常見問答 

◎股務事務電子化申請及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注意事項之簡介 

主講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交易組陳俊誠科長 

時  間：自下午 4 時至下午 5 時正 

題綱： 

一、股務事務電子化申請（eCounter平台) 

(一 )股務面臨挑戰 (二 )電子簽章法修法對股務之影響 (三 ) 

eCounter平台法規架構（四）分期推動方式（五）平台架構及作業

流程 

二、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注意事項 

(一)會議前後應注意事項（二）113 年新增功能簡介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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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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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南京東路三段 9號 9樓之 3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聯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24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9號                                  會員發文號：1140003號 

附件：如文 

主旨：轉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會 113.12.9中秘字第 0

27 號函之建議，已在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系統新增檢核

功能，將在 114年 3月 1 日正式上線，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4.2.19 臺證監字第 1140400

570號函辦理（詳如附件一）。。 

二、檢附檢附本會 113.12.9 中秘字第 027 號函（附件二）供參。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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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南京東路三段 9號 9樓之 3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聯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9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27號                                  會員發文號：1130012號 

附件：如文 

主旨：建請  
貴公司

貴中心優化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作業功能，以避免

人工作業上之疏失，詳如說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本會 113年 12月 4 日第 81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現行如發生內部人因故解任時，申報人員應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申報系統進行內部人解任申報。由於現行申報時，須由申報人

員針對解任之內部人本人及其關係人逐一勾選解任，但偶有發

生僅就本人之部分解任，而未將關係人一併勾選解任之疏失。 

三、現行申報畫面雖有相關之申報提醒事項，但仍不免有人工作業

上之疏失，故建請  
貴公司

貴中心優化該申報作業功能，當申報人員於

進行申報內部人解任作業時，由系統協助進行檢核，如有前述

之狀況發生時，於申報人員按下申報「確定」鍵時跳出警示語

，提醒申報人員檢查後再行送出。 

正本：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副本：本會會員 

 


